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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合肥常

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1】0394� 号）（以下简称 “《工作

函》” ）。 公司高度重视，对《工作函》关注事项逐一复核、分析，现对工作函中涉及事项回复如下：

1.年报显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连续四年为负数。 2017-2020年，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分别

为2亿元、3.69亿元、7.51亿元、9.34亿元。 2020年末，公司存货金额3.80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41.79%。 报告期公司发生营业

成本19.22亿元，2017-2019年均为15亿元左右，基本保持稳定。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整体增幅高于营业成本及

存货增长幅度。 同时，公司2020年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7.15亿元，较2017年末也大幅增长，增长率139.93%。 请公司

补充披露：（1）分别列示经营性应收项目、经营性应付项目金额及变化情况，并分析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调节影响；（2）

结合销售、工程领用情况、存货、应付及预付款项金额变化，具体分析2019年以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较多

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分别列示经营性应收项目、经营性应付项目金额及变化情况，并分析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调节影响

1.经营性应收项目、经营性应付项目金额及变化情况

（1）2020年，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经营性应付项目余额及其变化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调节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附表项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当期变动

经营性应收项目（期初-期末）

应收票据 14,609.71 13,441.77 1,167.94

应收账款 24,232.46 40,933.65 -16,701.19

预付款项 15,552.82 16,599.68 -1,046.85

其他应收款 644.20 344.52 299.68

其他流动资产 9,013.73 9,668.96 -655.22

应收款项融资 10,994.22 6,047.86 4,946.36

经营性应收项目变化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影响（“+”为增加现金流、“-”为减

少现金流）

-11,989.28

经营性应付项目（期末-期初）

应付票据 42,080.00 34,966.00 -7,114.00

承兑汇票保证金 17,735.94 12,047.75 5,688.19

应付账款（货款及劳务款） 17,801.06 18,789.76 988.70

预收款项 3,456.88 470.59 -2,986.29

合同负债 - 4,891.04 4,891.04

应付职工薪酬 7,466.27 7,423.59 -42.68

应交税费 2,424.98 2,660.42 235.43

其他应付款 268.93 242.47 -26.46

其他流动负债 - 21.07 21.07

递延收益 12,936.53 13,550.99 614.46

以收到的票据支付的工程设备款 - - -18,160.99

经营性应付项目变化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影响（“+”为增加现金流、“-”为减

少现金流）

-15,891.53

公司采购材料支付货款很少采取现款现货的形式， 因此对于以收取应收票据支付货款对应科目均为预付账款或应付

账款，相关变化在报表科目里已冲抵体现。

（2）波动分析

由上表可见，经营性应收项目、经营性应付项目余额波动较大科目原因如下：

①2020年末，公司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等与销售相关的应收款项余额较2020年初增加10,586.89万元，

主要系2020年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②2020年末，公司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较2020年初减少5,688.19万元，主要系年末公司自开的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减

少，承兑保证金相应减少所致；

③2020年，公司将收到的票据用于支付工程设备款等与投资活动相关的支出合计18,160.99万元；

④2020年末，公司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与采购原材料相关的应付款项科目余额较2020年初减少6,125.30万元，主要

系年末公司自开的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减少所致；

⑤2020年末， 公司预收账款较2020年初减少2,986.29万元， 合同负债较2020年初增加4,891.04万元， 主要系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列报所致，本期因销售规模扩大，与销售有关的预

收款项、合同负债余额合计增加。

2．经营性应收项目、经营性应付项目余额变化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调节影响

综上，2020年，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余额波动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11,989.28万元，公司经营性应负项目

余额波动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15,891.53万元。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162-163页中披露的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存在数据披露错行的情况，从“使用权资产摊销”

到“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少以“-”号填列）”数据错误，现已更正重新披露。

（二）结合销售、工程领用情况、存货、应付及预付款项金额变化，具体分析2019年以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增长较多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主要为采购生产材料等货款。 公司自2018年以来新设阜阳常阳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丰宁满族自治县宏亭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随州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对子公司的生产基地及生产线投入较

大，为缓解资金周转紧缺问题，公司主要采用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生产用主要材料货款，因此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与公司支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采购采购款）关系较大，具体分析如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各项目金额及变化情况

2019年、2020年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分别为75,124.31万元和93,380.95万元，勾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方向 项目 2020年金额 2019年金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

加

营业成本 192,241.09 151,105.47

2 存货增加 8,661.13 3,783.53

3 本期进项税额 25,449.89 22,468.48

4 应付账款减少 -988.7 -6,168.96

5 应付票据减少 7,114.00 -27,680.00

6 预付账款的增加 1,046.85 3,303.34

7 存货跌价转销 1,836.59 1,738.92

8 票据保证金增加 -5,688.19 12,595.94

9 研发领料 1,000.39 851.98

10 小计 230,673.05 161,998.70

11

减

生产成本-职工薪酬 17,462.84 16,332.76

12 无形资产摊销 73.14 -

13 营业成本-折旧费 15,432.58 14,103.98

14 长期待摊费用 2,543.59 1,451.35

15 应收票据背书支付货款 86,763.18 45,510.78

16 应收应付互相抵消结算 15,016.77 9,475.52

17 小计 137,292.10 86,874.39

18 合计 93,380.95 75,124.31

2.�公司开具承兑汇票支付采购款现金流构成及变化情况

2018年、2019年及2020年，公司开具承兑汇票支付采购款现金流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

上期开具的应付票据本期到期敞口款 24,346.00 9,260.00 6,000.00

本期开具的应付票据保证金 23,167.00 27,568.00 8,960.00

本期开具的应付票据本期到期敞口款 19,165.00 15,046.00 4,480.00

合计 66,678.00 51,874.00 19,44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3,380.95 75,124.31 36,859.41

占比 71.40% 69.05% 52.74%

3.�公司开具的承兑票据变动情况、与现金流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应付票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期初余额 42,080.00 14,400.00 9,000.00

本期增加 65,656.00 66,960.00 22,700.00

其中：本期开具的应付票据保证金 23,167.00 27,568.00 8,960.00

本期开具的应付票据本期到期敞口款 19,165.00 15,046.00 4,480.00

本期开具的应付票据次年到期敞口款 23,324.00 24,346.00 9,260.00

本期减少 72,770.00 39,280.00 17,300.00

其中：上期开票本期到期的票据保证金 17,734.00 5,140.00 3,000.00

上期开具的应付票据本期到期敞口款 24,346.00 9,260.00 6,000.00

本期开具的应付票据本期到期款 30,690.00 24,880.00 8,300.00

期末余额 34,966.00 42,080.00 14,400.00

4.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2019年，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2018年增加38,264.90万元，主要系：存货余额增加3,783.53万元，预付

账款余额增加3,303.34万元，此外，当期公司支付的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保证金金额较2018年增加32,434.00万元，从

而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较多。

2020年，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2019年增加18,256.64万元，主要系：存货余额增加8,661.13万元，应付

票据余额减少7,114.00万元，预付账款余额增加1,046.85万元，同时，当期公司支付的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保证金金

额较2019年增加14,804.00万元，从而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较多。

公司报告期还有部分钢材加工及钢材贸易业务，2018-2020年销售金额分别为27,425.85万元、29,239.48万元、42,

123.96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14.63%、15.94%、18.34%。 钢材加工及钢材贸易业务根据合同要求需要向供应商支付

预付款订货，预付款基本为全额，供应商收到全额预付款后安排订单生产产品，公司收到原材料后组织生产或直接销售，客

户收到公司产品后结算期一般为2-3个月，随着销售规模的亏大，需要垫付资金较多，导致支付的现金流增加。（详见附件：

公司钢材业务分析）

综上，2018年以来，公司因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收到承兑汇票后主要用于支付工程设备款，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系

采用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采购款，相应的现金流增长主要与自开承兑汇票的比重不断增加有关。公司根据可使用的

现金余额和经营安排情况，充分利用银行多样化授信产品，在资金相对偏紧的时候采用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开具承兑汇

票及时支付供应商货款，一方面减少短期贷款，降低财务费用，另一方面减少现款流出，增加公司营运资金，相对于贷款或

现款方式支付货款能够缓解资金压力，具有合理性。

（三）中介机构意见

1.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经营性应付项目余额变化情况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调节影响关系匹配；

（2）公司2019年以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较多主要原因系存货增加、预付账款增加以及公司各期支付

到期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采购采购款）的金额增加所致；

（3）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存在数据披露错行的情况，更正后与审计报告披露数据一致。

2.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根据审计报告相关科目及明细显示，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经营性应付项目余额变化情况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

调节影响关系匹配；

（2）公司2019年以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较多主要原因系存货增加、预付账款增加以及公司各期支付

到期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采购采购款）的金额增加所致；

（3）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存在数据披露错行的情况，更正后与审计报告披露数据一致。

2．年报显示，2020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比值仅为55.81%。 2020年末，公司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金额为4.83亿元，同比增长 29.67%。 报告期，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 4,657.53万元，同比增长1034%，其中有4,

286.53万元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有3450万元因出票人未履约转入应收账款。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

期计提单项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形成背景、账龄、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并结合对应客户信用情况变化及逾期情况，说明

是否存在坏账准备前期计提不充分的情形；（2）未履约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包括形成背景、应收对象、逾期情况等，说明

对应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结合收现比、前述坏账损失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放松信用政策促进收入实现的情形，

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一）本期计提单项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形成背景、账龄、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并结合对应客户信用情况变化及逾

期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坏账准备前期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1.计提单项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计提单项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应收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计提比例 计提年度

1 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925.93 3,873.93 98.68% 2020年

2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 159.81 159.81 100.00% 2020年

3 芜湖市建鑫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185.13 185.13 100.00% 2017年

4 河南龙鼎铸业股份有限公司 15.66 15.66 100.00% 2016年

合计 4,286.53 4,234.53 98.79%

2.本期计提单项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形成背景、账龄、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对应客户信用情况变化及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0年根据对客户评估的信用风险情况，单项对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楚风” ）和汉腾

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腾汽车”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1）应收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款项

2017年，为扩大公司销售规模，公司承接了新楚风驾驶室以及车架业务，由于订单量较多，公司给予的信用政策为3个

月。

2019年下半年开始，新楚风未向公司下达新的订单，已不再向其供货。 同时，为了及时收回货款，公司收取了新楚风开

具的一年期商业承兑汇票3,450万元 。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新楚风应收款项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常青股份 十堰常森

应收款项

余额合计

账龄

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

备

应收票据 3,000.00 450.00 3,450.00 1年以内 172.50

应收账款 526.87 47.10 573.97 1年以内 28.70

合计 3,526.87 497.10 4,023.97 201.20

2020年，双方有少量零星交易，主要为销售零星的配件、结算三包费用等，并少量收取了部分货款，导致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较2019年末略有变化。 2020年7月，因新楚风无法对商业承兑汇票履行支付义务，公司将3,45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退

回。 同时，公司与新楚风管理层多次商谈沟通，催收应收账款未果。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应收湖北新楚风应收款项逾期半年的款项金额为56.14万元，逾期1-2年的款项金额为3,869.79

万元，因新楚风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资金周转困难，被供应商多次起诉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具备偿债能力，公司认为

该项应收款项已经存在重大违约风险，按照扣除2021年1月期后收到52万元回款后的余额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98.68%。

（2）应收汉腾汽车有限公司款项

公司子公司仪征常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汉腾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腾汽车” ）合作业务为汉腾M11系列左/

右A柱加强板与左/右B柱加强板分总成自制产品件项目。 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汉腾汽车有限公司应在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

90日内以银行承兑汇票或电汇的方式结算货款。

公司自2018年度12月起与汉腾汽车形成合作关系，截至2019年末，公司累计向汉腾汽车结算并开票形成应收账款合

计287.28万元，上述应收账款合计回收117.67万元，回款均处于正常状态。 因此，截至2019年末，公司应收汉腾汽车的应收

账款余额为169.61万元，账龄均在1年以内，公司按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坏账准备8.48万元。

2020年1月，汉腾汽车向公司支付货款9.8万元后，因其自身经营困难，后续未再偿还货款，截至2020年末，公司应收汉

腾汽车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59.81万元，逾期1-2年。 因汉腾汽车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资金周转困难，不具备偿债能

力，公司认为该项应收款项已经存在重大违约风险，按照扣除可收回金额后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3.�是否存在坏账准备前期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1）应收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款项

公司于2017年承接了新楚风驾驶室以及车架业务并给予其3个月的信用政策。

2019年下半年开始，新楚风未向公司下达新的订单，已不再向其供货。 同时，为了及时收回货款，公司收取了新楚风开

具的一年期商业承兑汇票3,450万元 。 但考虑到：2020年上半年，公司与新楚风管理层多次商谈沟通了解到，新楚风正在

通过增资、银行授信、金融机构融资租赁等多种渠道进行筹资，以保证商业承兑汇票按期兑付、应付账款及时支付。 新楚风

计划4月份完成增资事宜，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计划推迟至2020年7月份完成增资相关事宜。 同时，新楚风应收新能源

汽车补贴预计有1.2亿元，能够作为偿还欠款的来源。 基于多次沟通以及考虑新楚风的股东背景情况，同时基于应收商业承

兑汇票于2019年末尚未到期，公司于2019年财务报表中，对应收新楚风的款项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

准备，未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2020年，由于新楚风经营状况未能改善，资金周转困难，且资产重组无任何进展，公司多次催收后仅收到17.42万元货

款，因此，公司于2020年财务报表中，按照预计无法收回的金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应收汉腾汽车有限公司款项

公司自2018年度12月起与汉腾汽车形成合作关系，2019年度汉腾汽车回款正常，未出现异常情况，因此公司于2019年

财务报表中，对应收汉腾汽车的款项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损失准备，未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2020年，汉腾汽车经营进入困境阶段，公司应收账款资金结算极为缓慢，公司亦安排专门人员驻点跟踪其应收账款的

催收工作。 2020年9月，政府部门介入汉腾汽车重组管理，公司应收账款的催收清理工作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鉴于公司对

其应收账款的账龄已达到12个月以上且未有较为可行的还款计划，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于2020年财务报表中，对该笔应

收账款予以单项全额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综上，公司于2020年单独对新楚风和汉腾汽车计提坏账准备是基于2020年发生的应收账款回款风险，不存在坏账准

备前期（即2019年）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二）未履约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包括形成背景、应收对象、逾期情况等，说明对应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020年公司因出票人未履约而将其转应收账款的票据为应收新楚风货款形成的商业承兑汇票，具体情况如下：

1.�形成背景

2017年，公司及子公司十堰常森与新楚风开始签订销售合同，向其供应汽车零部件，2017年、2018年新楚风按照合同

约定的结算时点正常付款，2019年新楚风经营状况不佳，公司陆续停止供货并催收应收货款。

2019年6月至7月，公司收到新楚风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共计3,000万元，承兑期为12个月；2019年6月，子公司十堰常

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到新楚风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共计450万元，承兑期为12个月。 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总额共计3,450

万元。

2.�逾期情况

2020年7月，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新楚风未能如期支付货款，公司将其全部转为应收账款。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未履约的应收票据逾期半年，按照应收账款账龄延续计算逾期1年半。

3.�对应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与新楚风管理层多次商谈沟通了解到：新楚风正在通过增资、银行授信、金融机构融资租赁等多种

渠道进行筹资，以保证商业承兑汇票按期兑付、应付账款及时支付。 新楚风计划4月份完成增资事宜，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计划推迟至2020年7月份完成增资相关事宜。 同时，新楚风应收新能源汽车补贴预计有1.2亿元，能够作为偿还欠款的来

源。 基于多次沟通以及考虑新楚风的股东背景情况，同时基于应收商业承兑汇票于2019年末尚未到期，公司于2019年财务

报表中，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未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2020年7月，应收新楚风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未能收款，由于新楚风经营状况未能改善，资金周转困难，且资产重组无

任何进展，公司多次催收后仅收到17.42万元货款，因此，公司于2020年财务报表中，按照预计无法收回的金额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应收新楚风账款余额为3,925.93万元，计提3,873.93万元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结合收现比、前述坏账损失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放松信用政策促进收入实现的情形，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汽车零部件销售收入的确认方式分为上线结算和非上线结算两种方式：上线结算方式下，发货至客户指定地点，

客户上线使用后出具验单，公司在收到客户验单后确认收入；非上线结算方式下，发货至客户指定地点，客户验收入库后确

认收入。

具体确认方法：公司将产品送到客户指定地点后，客户进行验收上线使用后开具验单，表明产品控制权已转移至客户，

公司在收到客户验单后确认收入，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公司收现比分析

（1）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为229,708.17万元、对应收款246,319.04万元，收款方式包括直接收取货款、承兑汇票结算

及应收应付互相抵消结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收款方式 金额 占比

1 直接收取货款金额 50,483.05 20.49%

2 收到承兑汇票金额 180,819.22 73.41%

3 应收应付相互抵消金额 15,016.77 6.10%

合计 246,319.04 100.00%

（2）公司收到的承兑票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 金额

期初余额 25,603.94

本期收到 180,819.22

本期减少 186,933.53

其中：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86,763.18

背书转让支付工程设备款 18,160.99

贴现 71,936.07

未履约票据转入应收账款 3,450.00

到期收款 6,623.29

期末余额 19,489.63

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对收到的承兑汇票进行贴现，贴现的票据账期为6个月；未履约票据转入应收账款的票据为商业承

兑汇票，账期为1年；应收账款到期收款周转期限为3个月。

（3）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构成

2020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128,207.95万元，包括直接收取货款金额50,483.05万元，承兑汇票贴

现收款金额71,101.61万元以及票据到期后收款金额6,623.29万元，收现比为55.81%，主要原因系整车厂商结算货款以票

据方式为主，收到承兑汇票后主要用于背书支付货款和工程设备款，占使用票据金额的比例为56.13%，因此收现比低。

3．公司是否存在放松信用政策促进收入实现的情形，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主要客户均为整车厂商，根据结算的条件给予不同的信用政策，客户的信用政策持续稳定。 2019年、2020年，公司

均不存在放松信用政策促进收入实现的情形。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的要求，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具体为与客户对账，在收到客户验单后确认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放松信用政策促进收入实现的情形，相关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中介机构意见

1.会计师意见

（1）我们认为本期对新楚风和汉腾汽车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是基于2020年客户的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的考虑，不存在坏

账准备前期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2）未履约应收票据亦与新楚风相关，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按照预计无法收回的金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

充分；

（3）公司不存在放松信用政策促进收入实现的情形，相关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期对新楚风和汉腾汽车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是基于2020年客户的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的考虑，不存在坏账准

备前期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2）未履约应收票据亦与新楚风相关，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按照预计无法收回的金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

充分；

（3）公司不存在放松信用政策促进收入实现的情形，相关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年报显示，2020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中，1.2亿元、约25%用作承兑汇票保证金质押，53.06万元作为质押借款保

证金。请公司补充披露：（1）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借款保证金质押的具体模式，包括质权人、质押期限、利率、融资金额及用途

等；（2）公司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其他被限制使用的情况。

公司回复：

（一）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借款保证金质押的具体模式，包括质权人、质押期限、利率、融资金额及用途等

1.承兑汇票保证金

公司存在以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供应商支付货款的情况，具体模式为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需要向

开票银行存放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利率为银行一般活期存款利率。 因此货币资金余额中有12,042.00万元为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和开立信用证而存放在保证金账户的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质权人 开票银行 保证金余额 应付票据余额 质押期限 用途 保证金类型

1 合肥常茂 银行一 570.00 1,9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2 公司 银行一 852.00 2,84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3 公司 银行二 840.00 2,8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4 公司 银行二 840.00 2,8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5 公司 银行三 1,320.00 3,3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6 公司 银行三 400.00 - 12个月 支付货款 福费廷业务保证金

7 公司 银行四 800.00 2,0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8 公司 银行四 520.00 1,3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9 公司 银行五 2,000.00 5,0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10 公司 银行六 1,320.00 3,3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11 公司 银行六 1,320.00 3,3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12 公司 银行七 1,260.00 4,200.00 6个月 支付货款 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

合计 12,042.00 32,740.00

通过承兑汇票保证金开具的承兑汇票用于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票银行 保证金余额 支付对象 应付票据余额 是否为关联方

1 银行一 12.00 供应商一 40.00 否

2 银行一 150.00 供应商二 500.00 否

3 银行一 1,260.00 供应商三 4,200.00 否

4 银行一小计 1,422.00 4,740.00

5 银行二 120.00 供应商四 400.00 否

6 银行二 30.00 供应商五 100.00 否

7 银行二 150.00 供应商六 500.00 否

8 银行二 990.00 供应商二 3,300.00 否

9 银行二 300.00 供应商三 1,000.00 否

10 银行二 90.00 供应商七 300.00 否

11 银行二小计 1,680.00 5,600.00

12 银行三 148.00 供应商五 370.00 否

13 银行三 68.00 供应商一 170.00 否

14 银行三 800.00 供应商二 2,000.00 否

15 银行三 104.00 供应商三 260.00 否

16 银行三 152.00 供应商七 380.00 否

17 银行三 48.00 供应商八 120.00 否

18 银行三小计 1,320.00 3,300.00

19 银行四 28.00 供应商九 70.00 否

20 银行四 400.00 供应商十 1,000.00 子公司

21 银行四 120.00 供应商十一 300.00 否

22 银行四 200.00 供应商六 500.00 否

23 银行四 72.00 供应商一 180.00 否

24 银行四 500.00 供应商三 1,250.00 否

25 银行四小计 1,320.00 3,300.00

26 银行五 4.00 供应商十二 10.00 否

27 银行五 20.00 供应商十三 50.00 否

28 银行五 200.00 供应商四 500.00 否

29 银行五 256.00 供应商六 640.00 否

30 银行五 1,080.00 供应商二 2,700.00 否

31 银行五 440.00 供应商三 1,100.00 否

32 银行五小计 2,000.00 5,000.00

33 银行六 640.00 供应商四 1,600.00 否

34 银行六 1,320.00 供应商十 3,300.00 子公司

35 银行六 400.00 供应商六 1,000.00 否

36 银行六 280.00 供应商二 700.00 否

37 银行六小计 2,640.00 6,600.00

38 银行七 139.80 供应商四 466.00 否

39 银行七 124.00 供应商十四 413.34 否

40 银行七 750.00 供应商二 2,500.00 否

41 银行七 160.70 供应商三 535.66 否

42 银行七 19.50 供应商十五 65.00 否

43 银行七 66.00 供应商十六 220.00 否

44 银行七小计 1,260.00 4,200.00

45 福费廷保证金 400.00 - 否

46 合计 12,042.00 32,740.00

2.借款保证金2020年，兴业银行合肥分行授予公司子公司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4,000万元授信额度，担保方式

为票据池质押，授信期限为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2月17日。

为了在授信期限内启用该授信额度，2020年4月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转入兴业银行银行承兑汇票100万元作为

票据质押，贷款50万元作为经营周转，借款期限1年，利率为4.35%。 2020年9月份作为质押的银行承兑到期，2020年10月份

提取47万元至正常经营账户， 剩余53万元及对应利息作为货币资金质押， 至2020年12月31日其质押余额为53.06万元，至

2021年4月30日该笔质押贷款已到期偿还。

（二）公司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其他被限制使用的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货币资金存在被限制使用的货币资金情况如下：

1．因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存入的保证金余额为11,642.00万元，因开立国内信用证存入的保证金余额为400.00万元，保

证金账户产生的利息余额为5.75万元；

2．子公司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因与兴业银行合肥经开区科技支行签订票据池质押合同，通过应收票据质押进

行借款，票据到期后留存质押的余额为53.06万元。

除此之外，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中无其他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制、有潜在回收风险的款项，不存在与控

股股东、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

（三）中介机构意见

1.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 货币资金余额中承兑汇票保证金业务模式为公司采用开具承兑汇票结算货款向开票行支付一定比例保证金所

致，借款保证金业务模式为公司使用应收票据向银行质押办理借款，借款到期后转为保证金所致。

（2）除此之外，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中无其他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制、有潜在回收风险的款项，不存在

与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

2.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货币资金余额中承兑汇票保证金业务模式为公司采用开具承兑汇票结算货款向开票行支付一定比例保证金所

致，借款保证金业务模式为公司使用应收票据向银行质押办理借款，借款到期后转为保证金所致；

（2）除此之外，根据容诚会计师的银行函证结果，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中无其他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

制、有潜在回收风险的款项，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

4． 年报显示，2020年末， 公司货币资金余额4.86亿元， 公司一年内到期借款金额高于货币资金， 约为7.23亿元。

2017-2020年，公司速动比率分别为1.53、1.07、0.85、0.80，逐年下降。 请公司补充披露：（1）速动比率持续下滑的原因及合

理性；（2）偿付短期债务的具体措施。

公司回复：

（一）速动比例持续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年至2020年，公司速动比率分别为1.53、1.07、0.85、0.80，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系速动资产变动幅度小于流动负

债变动幅度，从而导致公司速动比率指标逐年下降，具体如下：

1.�速动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余额 波动比例 余额 波动比例 余额 波动比例 余额

货币资金 48,565.15 40.94% 34,457.71 -40.78% 58,183.64 -8.29% 63,445.38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00.00% 33,500.00 100.00% - - -

应收票据 13,441.77 -6.89% 14,437.21 70.12% 8,486.69 -40.59% 14,285.26

应收账款 34,848.13 52.83% 22,802.15 -0.19% 22,846.23 4.46% 21,870.82

应收款项融资 6,047.86 -44.99% 10,994.22 - - - -

预付款项 16,599.68 6.73% 15,552.82 26.97% 12,249.48 -20.25% 15,358.95

其他应收款 240.40 -53.63% 518.40 -2.99% 534.38 71.31% 311.93

其他流动资产 8,527.22 -5.40% 9,013.73 -11.65% 10,202.65 19.36% 8,548.00

速动资产合计 128,270.22 -9.21% 141,276.24 25.58% 112,503.07 -9.14% 123,820.34

2.�流动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余额 波动比例 余额 波动比例 余额 波动比例 余额

短期借款 63,018.96 -6.13% 67,134.29 25.74% 53,390.00 36.90% 39,000.00

应付票据 34,966.00 -16.91% 42,080.00 192.22% 14,400.00 60.00% 9,000.00

应付账款 36,490.82 -8.43% 39,852.17 61.99% 24,601.96 18.40% 20,777.96

预收账款 470.59 -86.39% 3,456.88 99.11% 1,736.14 -4.10% 1,810.30

合同负债 4,891.04 100.00% - - - - -

应付职工薪酬 7,423.59 -0.57% 7,466.27 15.14% 6,484.32 -8.14% 7,059.16

应交税费 2,660.42 9.71% 2,424.98 3.29% 2,347.78 -17.39% 2,842.16

其他应付款 242.47 -9.84% 268.93 -30.74% 388.30 -1.82% 395.5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9,278.88 155.04% 3,638.24 91.49% 1,900.00 - -

其他流动负债 21.07 100.00% - - - - -

流动负债合计 159,463.82 -4.12% 166,321.77 58.03% 105,248.50 30.12% 80,885.08

3.�速动比率变动分析

（1）2018年年末速动资产余额较2017年末下降9.14%，其中货币资金余额下降8.29%、应收票据余额下降40.59%，主要

用于新设子公司增加工程及设备款投入所致。

2018年末流动负债余额较2017年末增长30.12%，主要系短期借款余额增长36.90%、应付票据余额增长60.00%以及应

付账款余额增长18.4%，原因为：①应付工程及设备款增加7,557.17万元；②采购材料支付的货款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方式

结算增加；③公司新增了短期借款用于经营所需。

综上，2018年速动比率下降30.17%。

（2）2019年年末， 速动资产余额较2018年年末增长25.58%， 主要系： ①应收票据 （含应收款项融资） 余额增长

199.66%；②货币资金（含交易性金融资产）增长16.80%。

2019年末，流动负债余额较2018年末增长58.03%，主要系短期借款余额增长25.74%，应付票据增长192.22%及应付账

款增长61.99%，原因为：①应付工程及设备款增加9,081.26万元；②采购材料支付的货款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增

加；③公司新增了短期借款用于经营所需。

综上，2019年速动比率下降20.54%。

（3）2020年年末，速动资产余额较2019年年末下降9.21%，主要系应收票据（含应收款项融资）余额下降23.36%，货币

资金（含交易性金融资产）下降28.54%及应收账款余额增长52.83%，原因为：①销售收入增长导致应收账款增加；②使用票

据贴现支付货款及归还贷款增加；③使用现金归还贷款增加。

2020年末，流动负债余额较2019年末下降4.12%，主要系短期借款余额下降6.13%，应付票据下降16.91%，原因为：①采

购材料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减少；②当期公司应付工程设备款减少。

综上，2020年，公司流动负债下降幅度小于速动资产下降幅度，导致速动比例较2019年略有下降5.30%。

（二）偿付短期债务的具体措施

2020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4.86亿元，公司一年内到期借款金额高于货币资金，约为7.23亿元，其中短期借款余额63,

018.96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9,278.88�万元。

公司2021年一至四季度需偿还的债务到期金额分别为11,023.10万元、14,242.72万元、24,839.02万元、22,193.00万

元，主要集中于三、四季度，短期偿债压力较大。

目前，公司对短期偿债采取的措施如下：

1．公司将通过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现金结余归还短期债务；

2．公司将在偿还到期贷款的同时，对部分贷款进行续贷以保持资金的流动性。 截至2021年4月30日，公司本期已偿还

贷款总额1.406亿元，新增融资1.766亿元。 公司尚有已授信未使用额度2.68亿元；

3．公司将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加强客户信用调查，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对应收账款采

取多种方式进行专项清理；

4．公司将加快现有存货的使用周转速度，减少存货资金占用，加速经营资金回笼。

公司认为上述措施切实可行，公司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三）中介机构意见

1.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速动比率逐年下滑主要由于公司采用开具应付票据支付货款结算方式增多导致应付票据余额增加、新增工程项

目投入导致应付账款余额增加、新增短期借款用于经营所需从而导致流动负债增减幅度大于速动资产增减幅度，与公司经

营情况相符；

（2）公司已拟定了偿付短期债务的具体措施，若上述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2.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速动比率逐年下滑主要由于公司采用开具应付票据支付货款结算方式增多导致应付票据余额增加、新增工程项

目投入导致应付账款余额增加、新增短期借款用于经营所需从而导致流动负债增减幅度大于速动资产增减幅度，与公司经

营情况相符；

（2）公司已拟定了偿付短期债务的具体措施，若上述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5．年报显示，2020年末，公司对16.94亿元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进行了终止确认。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已贴现或背书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及业务背景，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2）结合公司持有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追

索权安排、出票人类别、信用风险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将相关款项确认为应收票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已贴现或背书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及业务背景，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票据类型 张数 已背书、贴现且未到期的票据金额 是否存在到期无法兑付情形

已贴现未到期 银行承兑汇票 7 2,288.23 否

已背书未到期 银行承兑汇票 459 26,754.61 否

合计 29,042.83

其中,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背书支付釆购货物20,713.38万元、支付工程款1,560.27万元和支付设备款4,480.96

万元。

1.公司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票据全部为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银行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公司认为承兑

银行为大型或具备一定规模的商业银行，从国内金融机构信用情况来看，承兑银行均信用较好、风险低。

2.公司背书或贴现的承兑汇票到期后，被背书人向票据承兑银行申请兑付，如银行不能兑付，被背书人有权向背书人

进行追索，背书人有权向前手或出票人进行追索，虽然被背书人向背书人有追索权利，但因为银行信用较好，会无条件兑付

银行承兑汇票，如出票人不能支付银行足额的剩余开票资金，承兑银行有权向出票人追索款项，与背书人无关。

公司成立以来未发生银行承兑汇票不能承兑的情况， 公司未发生已背书或贴现的承兑汇票因无法兑付而对公司进行

追索事项，通过背书和贴现可以转移票据所有权上的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

3.从已上市的公司来看，普遍将已背书或贴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终止确认。

综上所述，公司终止确认已背书或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115页中披露的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的银行承兑

汇票期末终止确认金额存在数据披露错误的情况，更正前后情况如下：

期末本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1.更正前

项 目 终止确认金额 未终止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1,693,608,890.22 -

商业承兑汇票 - -

合计 1,693,608,890.22 -

2.�更正后

项 目 终止确认金额 未终止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290,428,345.07 -

商业承兑汇票 - -

合计 290,428,345.07 -

（二）结合公司持有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追索权安排、出票人类别、信用风险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将相关款项确认

为应收票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自2019年以来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3月修订）》

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按

照业务管理模式分为两类：

1．对于信用等级一般的商业银行（即非6+9银行，其中“6” 是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9” 是指其他9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

行、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浙商银行）和财务公司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公司持有

该类票据的意图是到期收款，因此公司管理该类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模式为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该类票据应分类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在“应收票据” 科目列报；

2．对于信用特别好的的商业银行（即6+9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无法兑付的可能性很低，可以随时用于背

书转让或贴现，因此公司管理该类承兑汇票的业务模式既包括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包括以出售为目标，该类票据

应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在“应收款项融资” 科目列报。

因此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基于管理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模式，出票人类别及信用风险判断，将非6+9银行承兑的票

据认定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该类票据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应收票据，报表上列式为应收票据，虽然公司持有该

类应收票据意图为到期收款，但是在经营需要的情况下仍会进行背书转让或贴现，2019年、2020年应收票据用于背书转让

的比例分别为61.68%和56.13%，用于贴现的比例分别为37.61%和38.48%，背书转让或贴现的票据占比较高。 由于公司背书

转让或贴现的票据以票据临近到期日为主，贴现的票据收取的剩余合同现金流接近票面金额，出售并不反映业务模式的改

变，不影响管理层对票据管理的意图，因此该类票据的分类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中介机构意见

1.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我们发现审计报告附注和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的

银行承兑汇票期末终止确认金额存在错误， 以及审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款项融资中的银

行承兑汇票期末终止确认金额存在错误，已更正审计报告附注和年度报告，更正前后情况如下：

更正前：

①期末本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更正前

项 目 终止确认金额 未终止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1,693,608,890.22 -

商业承兑汇票 - -

合计 1,693,608,890.22 -

更正后

项 目 终止确认金额 未终止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290,428,345.07 -

商业承兑汇票 - -

合计 290,428,345.07 -

②期末本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款项融资

更正前

项 目 终止确认金额 未终止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892,946,699.77 -

商业承兑汇票 - -

合计 892,946,699.77 -

更正后

项 目 终止确认金额 未终止确认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415,612,059.87 -

商业承兑汇票 - -

合计 415,612,059.87 -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的规定，企业己将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

给转入方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公司终止确认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票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3月修订）》及相关规定，公司已按管理票据的业

务模式、到期兑付的风险及承兑银行信用等级对持有的承兑票据进行分类，报告期内将相关款项确认为应收票据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并结合容诚会计师专业判断，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审计报告附注和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的银行

承兑汇票期末终止确认金额存在错误， 以及审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款项融资中的银行承

兑汇票期末终止确认金额存在错误，公司已更正审计报告附注和年度报告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的规定，企业己将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

给转入方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经容诚会计师审核，公司终止确认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票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3）经容诚会计师审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3月修订）》及相关规定，公

司已按管理票据的业务模式、到期兑付的风险及承兑银行信用等级对持有的承兑票据进行分类，报告期内将相关款项确认

为应收票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4日

附件：公司钢材业务分析

公司钢材业务包括钢材加工、钢材委托加工和钢材贸易，具体情况如下：

（1） 钢材业务收入规模及毛利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占比 2019年 占比 2018年 占比

钢材加工业务 31,218.03 74.11% 17,569.05 60.09% 15,038.19 54.83%

其中：受托加工业务 1,543.91 3.67% 217.19 0.74% 11.11 0.04%

钢材贸易业务 10,905.93 25.89% 11,670.42 39.91% 12,387.66 45.17%

合计 42,123.96 100.00% 29,239.48 100.00% 27,425.85 100.00%

占营业收入比例 18.34% 15.94% 14.63%

毛利率 7.64% 8.16% 7.66%

（2）业务模式

钢材加工业务模式为公司采购原材料卷材，开平加工为板材后交付给客户；委托加工业务为客户提供原材料卷材，公

司加工为板材后交付给客户，仅收取加工费；钢材贸易业务模式为本公司采购原材料板材，直接交付给客户。

（3）2018-2020年钢材贸易业务采购供应商前五名情况

单位：万元

①2020年

供应商名称 2020年 是否为关联方

供应商一 7,458.02 否

供应商二 384.34 否

供应商三 379.31 否

供应商四 377.65 否

供应商五 275.74 否

合计 8,875.07

②2019年

供应商名称 2019年 是否为关联方

供应商一 9,076.60 否

供应商六 919.22 否

供应商七 408.21 否

供应商二 403.38 否

供应商三 271.59 否

合计 11,079.01

③2018年

供应商名称 2018年 是否为关联方

供应商一 6,987.97 否

供应商六 2,660.76 否

供应商七 882.51 否

供应商八 331.22 否

供应商九 15.87 否

合计 10,878.34

（4）2018-2020年钢材贸易业务销售客户前五名情况

单位：万元

①2020年

客户名称 2020年 占钢材业务收入比例 是否为关联方

客户一 3,288.97 7.81% 否

客户二 2,126.73 5.05% 否

客户三 1,685.64 4.00% 否

客户四 1,254.48 2.98% 否

客户五 706.07 1.68% 否

合计 9,061.89 21.51%

②2019年

客户名称 2019年 占钢材业务收入比例 是否为关联方

客户一 3,424.42 11.71% 否

客户二 2,472.36 8.46% 否

客户三 2,095.15 7.17% 否

客户四 1,273.27 4.35% 否

客户六 941.20 3.22% 否

合计 10,206.40 34.91%

③2018年

客户名称 2018年 占钢材业务收入比例 是否为关联方

客户一 3,064.64 11.17% 否

客户二 2,678.86 9.76% 否

客户三 1,855.58 6.76% 否

客户七 1,086.56 3.96% 否

客户四 786.68 2.87% 否

合计 9,472.31 34.52%

公司2018-2020年钢材贸易业务毛利率分别为为8.58%、8.28%和7.87%，毛利率基本平稳，其中2020年毛利率有所降

低主要系2020年11月钢材采购价格上涨，而销售价格调整存在一定滞后性所致，目前公司已经根据原材料价格对销售价

格进行了新的调整。 上表中，客户一和供应商一同为同一股东控制，存在关联关系。 客户一不直接采购相关材料，而是由公

司采购后，向其销售的原因在于公司子公司合肥常茂作为客户四的合格配套钢材供应商，客户一作为客户四二级冲压件配

套商，按照汽车工艺路线、产品的品种，不仅需要马钢的材料，还需要宝钢、武钢的材料，客户四要求其加工的零部件需从客

户四的合格钢材配套商处进行采购，且合肥常茂有马钢、宝钢和武钢的采购渠道，因此存在客户一向公司采购材料而不直

接向供应商一采购的情形。

公司钢材贸易业务模式为根据合同要求需要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订货，预付款基本为全额，供应商收到全额预付款后

安排订单生产产品，公司收到原材料后组织生产或直接销售，客户收到公司产品后结算期一般为2-3个月。

公司从供应商处采购的材料具有实际控制权，采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完全自主定价，不存在客户指定价格的情况，自行

承担存货变价等风险，公司承担了履约的责任和义务、收付款的信用风险。

销往客户一的材料主要来源供应商一和供应商五（供应商一和五的采购材料不仅仅只供给客户一），截至2020年末，

公司对供应商一、五的预付账款规模分别为2,024.77万元、158.27万元，合计金额为2,183.04万元，对客户一的应收账款规

模为668.87万元，相关款项均属于有效信用期内（预付款结算期限通常为本月付款下月到货，应收账款结算期为2-3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均不与上述客户、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及潜在利益安排。

会计师意见：

1.核查过程

（1）了解公司钢材业务的业务模式，查看钢材贸易业务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分析收入确认是否符合总额法；

（2）获取公司2018-2020年钢材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明细表、钢材贸易业务采购供应商前五名及销售客户前五

名，核查供应商与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分析业务合理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钢材贸易业务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同一股东控制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存在贸易业

务具有合理性。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均不与上述贸易业务客户、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及潜在利益安排。

保荐机构意见：

1.核查过程

（1）了解公司钢材业务的业务模式，查看钢材贸易业务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分析收入确认是否符合总额法；

（2）获取公司2018-2020年钢材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明细表、钢材贸易业务采购供应商前五名及销售客户前五

名，核查供应商与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分析业务合理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钢材贸易业务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同一股东控制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存在贸易业

务具有合理性；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均不与上述贸易业务客户、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及潜在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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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5月24日，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 或“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30R）《药品注册批件》，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30R）

剂型：注射剂

规格：3ml:300单位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受理号：CXSS1400015

证书编号：2021S00538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210015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6年5月18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后，公司还需要进行药品GMP符合性确认方可生产和销售。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2015年1月，甘李药业向国家药监局递交的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30R）药品注册申请获得

受理。本次获批的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30R）是一款预混胰岛素，由30%可溶性人胰岛素和70%精蛋

白人胰岛素构成，适用于糖尿病的治疗，在餐前注射，其低血糖发生率低，安全性良好，可有效控制餐后

血糖、空腹血糖和HbA1c水平。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的生产厂家主要有诺和

诺德、礼来、通化东宝、珠海联邦等。 米内网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

区中心以及乡镇卫生院终端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市场规模超过40亿元， 其中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

注射液(30R)占比超过6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该研发项目上已累计投入约1,892.61万元。

三、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

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

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注册批件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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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生

投资” ）持有公司股票798,9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朗生投资于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5月21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共减持公司股票3,770,6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

2020年11月3日，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朗生投资有关减持

公司股份的《告知函》，朗生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票不超过 4,569,656�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7%，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4日在

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股东减持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1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4,569,656 1.87%

IPO前取得：2,331,457股

其他方式取得：2,238,19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朗生投资 （香港）

有限公司

3,770,673 1.54%

2020/12/4 ～

2021/5/21

集中竞价

交易

61.01 －

76.00

254,429,715.08 已完成 798,983 0.3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5/2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浙商证券

（601878）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参与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

商证券，代码：601878）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5月21日发布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现将本

公司旗下基金投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股数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股票限

售期

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9,416,195 99,999,990.90 0.71% 114,312,607.30 0.81% 6个月

广发稳健优选六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91,337 69,999,998.94 0.87% 80,018,831.18 0.99% 6个月

广发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824,859 30,000,002.58 0.58% 34,293,788.26 0.67%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5月24日数据。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46� � � � � � � �证券简称：*ST环球 公告编号：临-2021-061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营业收入相关事项

的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1年5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营业收入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

043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披露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营业收入相关事项的

二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9）。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各方开展《问询函》的回复工作，鉴于《问询函》

涉及的内容工作量较大，且需中介机构发表意见，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 截至目前，《问询函》中涉及

的大部分事项已回复完毕，尚余小部分内容仍需进一步完善。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与完整，公司将

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于2021年6月1日前完成回复并披露。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

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0850� � � �证券简称：华东电脑 编号：临2021-041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原告及上诉人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后续情况尚存在不确定

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诉人” ）因上海教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教享科技” ）之股东存在违约行为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提出诉讼。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初39号】，驳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2019年3月5日披露的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临2019-005） 及于

2021年1月7日披露的《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临2021-002）。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 ）提起上诉，并于近日收

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2021）沪民终305号】。

（一）上诉人（一审原告）基本信息

上诉人：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波

（二）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基本信息

被上诉人一：唐猛

被上诉人二：上海国堃科技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金纯娟

被上诉人三：上海怡德依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怀美

被上诉人四：孔建中

（三）上诉理由及请求

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向上海高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1、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续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上诉状》

（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